《生态美丽幸福新海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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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1
生态
	Ⅱ-1
生态理念深入人心
	Ⅲ-1
生态理念有效推广普及
	1）每年举办主题报告会、讲座等推广普及活动不少于12场次，力促生态意识文明和行为文明，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转变为行动自觉，引导形成崇尚生态文明、共同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社会新风尚（自选指标）；
2）低碳生活、垃圾分类、生态文明等基础常识居民普及率达到100%（自选指标）；
3）居民对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认同率达到95%以上（自选指标）。
	1)年内举办主题报告会、讲座等推广普及活动不少于12场次，力促生态意识文明和行为文明，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转变为行动自觉，引导形成崇尚生态文明、共同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社会新风尚。
2)低碳生活、垃圾分类、生态文明等基础常识居民普及率达到100%。
3)居民对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认同率达到80%以上。
	1)年内举办主题报告会、讲座等推广普及活动不少于12场次，力促生态意识文明和行为文明，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转变为行动自觉，引导形成崇尚生态文明、共同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社会新风尚。
2)低碳生活、垃圾分类、生态文明等基础常识居民普及率达到100%。
3)居民对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认同率达到90%以上。
	1)年内举办主题报告会、讲座等推广普及活动不少于12场次，力促生态意识文明和行为文明，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转变为行动自觉，引导形成崇尚生态文明、共同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社会新风尚。
2)低碳生活、垃圾分类、生态文明等基础常识居民普及率达到100%。
3)居民对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认同率达到95%以上。
	党群办

	
	
	Ⅲ-2
榜样作用
发挥明显
	4）挖掘、选树带头践行生态理念、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家庭，评选一批生态文明家庭；
5）强化榜样影响带动作用，每年组织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先进典型主题宣讲不少于10场次（自选指标）。
	4)继续开展镇级“生态文明家庭”评选活动，比2017年增长20%。
5)强化榜样影响带动作用，年内组织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先进典型主题宣讲不少于10场次。
	4)继续开展镇级“生态文明家庭”评选活动，比2018年增长20%。
5)强化榜样影响带动作用，年内组织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先进典型主题宣讲不少于10场次。
	4)继续开展镇级“生态文明家庭”评选活动，比2019年增长20%。
5)强化榜样影响带动作用，年内组织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先进典型主题宣讲不少于10场次。
	

	
	
	Ⅲ-3
生态文化培育取得成效
	6）“地球一小时”主题活动居民参与率达到60%以上（自选指标）；
7）推动生活绿色化，鼓励居民使用节能电器宣传覆盖率达到95%以上，绿色低碳出行率达到30%以上；开展“阳台绿化”活动，鼓励居民养护绿植，美化居室，营造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常住居民参与率达到30%以上（自选指标）。
	6)“地球一小时”主题活动常住居民参与率达到20%以上。
7)2018年，首先在跃进地区试点开展阳台绿化专项行动，确保常住居民参与率不低于20%，试点成功经验将在全镇范围内推广。
	6)“地球一小时”主题活动常住居民参与率达到30%以上。
7)在其他区域推广阳台绿化专项行动，常住居民参与率达到20%。
	6)“地球一小时”主题活动居民参与率达到50%以上。
7)深化阳台绿化专项行动，常住居民参与率超过30%，提升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
	

	
	
	
	8）推动经济生态化，开展“绿色企业”创建活动，鼓励企业清洁生产、清洁除废，采用环保先进技术降低能耗，最大限度约束生产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影响（自选指标）。
	8)推动经济生态化，开展“绿色企业”创建活动，鼓励企业清洁生产、清洁除废，采用环保先进技术降低能耗，最大限度约束生产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影响。
	8)推动经济生态化，鼓励企业清洁生产、清洁除废，采用环保先进技术降低能耗，最大限度约束生产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影响。
	8)推动经济生态化，鼓励企业清洁生产、清洁除废，采用环保先进技术降低能耗，最大限度约束生产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影响。
	经济办

	
	Ⅱ-2
生态环境基础更加扎实
	Ⅲ-4
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9）到2018年，全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100%，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准(出自区级工作要求，出水水质标准为1级B）；
10）骨干河道水质达到III类水比例达到95%以上（出自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
11）全镇河长制工作全覆盖（出自河长制工作要求，标准相同）；
12）辖区内水系畅通连贯，无断头河（出自区打通断头河要求，标准相同）。
	9)年底前，实现镇政府管辖范围内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100%、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的目标。
10)骨干河道水质达到III类水比例达到95%以上,力争消除劣五类河道。
11)全镇河长制工作全覆盖。
12)实施红星断头河整治项目，并完成新海中心横河“十里花溪”一期工程。
	9)实现镇政府管辖范围内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100%、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的目标。
10)骨干河道水质达到III类水比例达到95%以上,确保消除劣五类河道。
11)全镇河长制工作全覆盖。
12)完成红星断头河整治项目，并完成新海中心横河“十里花溪”二期工程。
	9)加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养护，确保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的目标。
10)骨干河道水质达到III类水比例达到95%以上。
11)全镇河长制工作全覆盖。
12)镇级河道综合整治全面实施，，并完成新海中心横河“十里花溪”三期工程。
	经济办

	
	
	Ⅲ-5
耕地土壤环境不断优化
	13）加强监管，进一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化肥施用强度不高于250公斤/公顷（出自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农药施用强度不高于6公斤/公顷（出自区级工作要求，标准相同）。
	13）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对化肥、农药使用的宣传工作；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对地膜、农药瓶、畜禽粪便等面源污染的检查和宣传工作。
	13）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对化肥、农药使用的宣传工作；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对地膜、农药瓶、畜禽粪便等面源污染的检查和宣传工作。
	13）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对化肥、农药使用的宣传工作；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对地膜、农药瓶、畜禽粪便等面源污染的检查和宣传工作。
	

	
	
	Ⅲ-6
林地建设保护持续推进
	14）无建设项目违法侵占林地、毁林开垦、乱砍盗伐现象发生（自选指标）；
15）无森林火灾、大规模病虫害发生（自选指标）。
	14）无建设项目违法侵占林地、毁林开垦、乱砍盗伐现象发生。
15）无森林火灾、大规模病虫害发生。
	14）无建设项目违法侵占林地、毁林开垦、乱砍盗伐现象发生。
15）无森林火灾、大规模病虫害发生。
	14）无建设项目违法侵占林地、毁林开垦、乱砍盗伐现象发生。
15）无森林火灾、大规模病虫害发生。
	

	Ⅰ-1
生态
	Ⅱ-3
生态生产生活方式更加普及
	Ⅲ-7
生活垃圾分类全面推广
	16）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争取到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覆盖率达到100%，市民参与率达到100%，投放正确率100%；
17）生活垃圾分类实行专项收集、专项运输；
18）干、湿垃圾专项处置率和日产日清率均达到100%，湿垃圾处理站运作率达到100%，湿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19）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逐步提升（以上第17-20项指标均出自区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目标，标准相同）。
	16）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覆盖率达到100%，市民参与率100%，投放正确率100%。
17）生活垃圾分类实行定时定点投放、专项收集、专项运输。
18）干、湿垃圾专项处置率和日产日清率均达到100%，新海镇有机物循环利用中心运作率达到100%，完成有机物循环利用中心污水处理设施安装；完成湿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19）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低于33%。
	16）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覆盖率达到100%，市民参与率100%，投放正确率100%。
17）生活垃圾分类实行定时定点投放、专项收集、专项运输。
18）干、湿垃圾专项处置率和日产日清率均达到100%，新海镇有机物循环利用中心运作率达到100%；完成湿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19）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低于36%。
	16）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覆盖率达到100%，市民参与率100%，投放正确率100%。
17）生活垃圾分类实行定时定点投放、专项收集、专项运输。
18）干、湿垃圾专项处置率和日产日清率均达到100%，新海镇有机物循环利用中心运作率达到100%；完成湿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19）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低于38.2%。
	规保办

	
	
	Ⅲ-8
环境污染监管有力
	20）2017年实现镇域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全覆盖，2020年前实现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自选指标）；
21）重点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率达100%，工业固废处理率达100%；
22）严格执行环评审批制度，所有新增建设项目和有污染的营业项目按规定办理环保审批手续（以上22-23项指标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23）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自选指标）。
	20）完成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工作；加强区域内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力度。
21）工业企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率达100%，工业固废有效处理率达100%。
22）严格执行环评审批制度，所有新增建设项目和有污染的营业项目按规定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23）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20）完成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加强区域内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力度。
21）工业企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率达100%，工业固废有效处理率达100%。
22）严格执行环评审批制度，所有新增建设项目和有污染的营业项目按规定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23）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20）配合区环保局开展各项专项检查并配合做好污染源日常监管；强化区域内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力度。
21）工业企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率达100%，工业固废有效处理率达100%。
22）严格执行环评审批制度，所有新增建设项目和有污染的营业项目按规定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23）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规保办

	
	
	Ⅲ-9
节能减排任务全面落实
	24）全镇规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总量和万元产值能耗比始终处于区考核标准以内（出自区级考核指标，标准相同）。
	24）全镇规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总量和万元产值能耗比始终处于区考核标准以内。
	24）全镇规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总量和万元产值能耗比始终处于区考核标准以内。
	24）全镇规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总量和万元产值能耗比始终处于区考核标准以内。
	经济办

	
	
	
	25）机关能源消耗总量始终处于上级考核标准以内（出自区级考核指标，标准相同）。
	25）机关能源消耗总量始终处于上级考核标准以内。
	25）机关能源消耗总量始终处于上级考核标准以内。
	25）机关能源消耗总量始终处于上级考核标准以内。
	办公室

	
	
	
	26）发展绿色建筑，新建民用建筑绿色一星及以上比例达到100%，新建公共建筑绿色三星比例达到100%(实际星级以区发改委批复为准),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出自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
	26）新海幼儿园按照绿色三星标准开工建设。
	26）区域内新建公共建筑按三星标准建设。
	26）区域内新建公共建筑按三星标准建设。
	规保办

	
	
	Ⅲ-10
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
	27）落实秸秆露天禁烧制度，农作物秸秆资源多样化利用率达到100%，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5%以上（出自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
28）逐步推广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自选指标）。
	27）落实秸秆露天禁烧制度，农作物秸秆资源多样化利用率达到100%，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以上。
28）逐步推广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
	27）落实秸秆露天禁烧制度，农作物秸秆资源多样化利用率达到100%，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2%以上。
28）逐步推广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
	27）落实秸秆露天禁烧制度，农作物秸秆资源多样化利用率达到100%，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5%以上。
28）逐步推广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
	经济办

	Ⅰ-2
美丽
	Ⅱ-4
空间布局
优化
	Ⅲ-11
规划布局科学合理
	29）结合光明集团殷实农场建设，围绕“光明·田缘”项目，打造千亩湿地景观和以万亩花海（向日葵、油菜花、薰衣草）为重点的乡野大地景观，主次干道沿线林地、绿化、河坡形成连贯生态景观（自选指标）。
	29）结合光明集团殷实农场建设，围绕“光明·田缘”项目，打造千亩湿地景观和以万亩花海（向日葵、油菜花、薰衣草）为重点的乡野大地景观。完成主次干道沿线绿化改造项目。
	29）结合光明集团殷实农场建设，围绕“光明·田缘”项目，打造千亩湿地景观和以万亩花海（向日葵、油菜花、薰衣草）为重点的乡野大地景观。
	29）结合光明集团殷实农场建设，围绕“光明·田缘”项目，打造千亩湿地景观和以万亩花海（向日葵、油菜花、薰衣草）为重点的乡野大地景观。
	规保办

	Ⅰ-2
美丽
	Ⅱ-4
空间布局优化
	Ⅲ-12
公共服务设施完善
	30）建成新海知青公园，留住知青乡愁；建成红星健康主题园，方便市民休憩和健身（自选指标）；
31)公共厕所（建成区服务半径500米）、垃圾容器（服务半径70米）、废物箱（设置距离300—800米）、路灯等公共设施设置达标，旅游厕所建设符合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指南》相关标准（部分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32)公共设施定期维护，使用运行正常（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30）加强公园功能设施优化完善和养护管理。
31）完成会理路公厕等四座公厕装修和66座垃圾厢房改造，启动红星日化厂地块公厕建设。完成北沿公路路灯改造工程建设。
32）加强对公共设施的维护，使用运行正常。
	30）加强公园功能设施优化完善和养护管理。
31）逐步完善公厕、垃圾桶器、废物箱等的设置和标准化建设。
32）加强对公共设施的维护，使用运行正常。
	30）加强公园功能设施优化完善和养护管理。
31）持续完善公厕、垃圾桶器、废物箱等的设置和标准化建设。
32）加强对公共设施的维护，使用运行正常。
	规保办

	
	
	Ⅲ-13
风貌管控得力
	33）新建建筑高度原则控制在18米以下，城镇风貌改造充分体现中国元素、江南韵味、海岛特色、农场特征，与新海镇既有建筑风格协调一致（部分出自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
34）户外广告、店招店牌、空调挂机等设置有序安全，规范美观（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35）无乱搭建、乱张贴、乱吊挂现象，建筑外立面干净整洁（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33）新建新海幼儿园等建筑高度原则控制在18米以下。
34)对新海集贸市场周边商铺的店招店牌进行改造；启动长征精品街面打造工程。
35）加强对沿街商铺环境的监管，做好门前三包，整体环境整洁。
	33）区域内新增建筑高度控制在18米以下。
34)逐步完善区域内店外广告、店招店牌、空调挂机的换新并加强店外广告、店招店牌巡查；完成长征精品街面打造。
35）加强对沿街商铺环境的监管，做好门前三包，整体环境整洁。
	33）区域内新增建筑高度控制在18米以下。
34)持续完善区域内店外广告、店招店牌、空调挂机的换新并加强店外广告、店招店牌巡查。
35）加强对沿街商铺环境的监管，做好门前三包，整体环境整洁。
	

	
	Ⅱ-5
生活环境优美
	Ⅲ-14
公共绿地空间品质
逐步提升
	36）结合景观廊道建设，完善自行车绿道及健身步道设施，完善休闲亭、休闲椅等配套设施，打造更多绿色休闲空间（自选指标）；
37）公共绿地管理养护到位，无失管失养现象（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38）改造公共绿地35000平方米（自选指标）；
3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6%以上（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指标为35%）。
	36）实施2017年度69.8亩生态廊道建设。
37）公共绿地管理养护到位，无失管失养现象。
38）实施2015年生态廊道提升改造工程，对北沿公路沿线（黄埔码头至红星十四连）共55343平方米廊道进行绿化提升改造。
3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6%以上。
	36）逐步完善2015-2017年廊道内配套设施建设。
37）公共绿地管理养护到位，无失管失养现象。
38）改造公共绿地35000平方米。
3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6%以上。
	36）持续完善2015-2017年廊道内配套设施建设。
37）公共绿地管理养护到位，无失管失养现象。
38）
3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6%以上。
	

	
	
	Ⅲ-15
集贸市场管理井然有序
	40）集贸市场布局合理，各类设施完善（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41）集贸市场干净整洁，管理规范，无通道堆物、跨门经营、散落垃圾等脏乱差现象（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42）新海集贸市场专项测评排名力争在本区同类市场前十名，跃进、红星、长征集贸市场确保在本区同类市场前二十名（自选指标）。
	40）积极争取对新海集贸市场进行标准化建设。
41）结合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加强集贸市场及周边环境管理，集贸市场干净整洁，管理规范，无通道堆物、跨门经营、散落垃圾等脏乱差现象。
42）新海集贸市场，跃进、红星、长征集贸市场确保在本区综合排名前15名。
	40）实施新海集贸市场进行标准化建设。
41）结合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加强集贸市场及周边环境管理，集贸市场干净整洁，管理规范，无通道堆物、跨门经营、散落垃圾等脏乱差现象。
42）新海集贸市场，跃进、红星、长征集贸市场确保在本区综合排名前15名。
	40）巩固新海集贸市场进行标准化建设。
41）结合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加强集贸市场及周边环境管理，集贸市场干净整洁，管理规范，无通道堆物、跨门经营、散落垃圾等脏乱差现象。
42）新海集贸市场，跃进、红星、长征集贸市场确保在本区综合排名前15名。
	

	
	
	Ⅲ-16
道路建设与管理水平
不断提高
	43）新建市政道路（兴谷路海强路)0.5公里，确保成为新海市政样板路（自选指标）；
44）完成征红路、跃新公路、耀州路等重点农村公路的大修（自选指标）；
45）建成区道路路面完好，无积水，主要建成区机械化清扫率≥60%（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46）农村公路全部纳入委托养护管理，年度考核位于全区中等以上水平（自选指标）。
	43）启动新建兴谷路海强路工程。
44）完成征红路、跃新公路、耀州路等重点农村公路的大修。
45）建成区道路路面完好，无积水，主要建成区机械化清扫率≥60%。
46）农村公路全部纳入委托养护管理，年度考核位于全区中等以上水平。
	43）完成新建兴谷路海强路工程。
44）完成农村公路年度大修。
45）建成区道路路面完好，无积水，主要建成区机械化清扫率≥60%。
46）农村公路设备量以内纳入委托养护管理。
	43）
44）完成农村公路年度大修。
45）建成区道路路面完好，无积水，主要建成区机械化清扫率≥60%。
46）农村公路设备量以内纳入委托养护管理。
	规保办

	
	
	Ⅲ-17
居住区环境治理
持续深入
	47）居住区环境面貌良好，无道路破损、绿化枯死、黄土裸露及“六乱”现象（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48）上海市市容环境状况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确保达到“尚可”水平，力争达到“良好”水平（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指标相同）。
	47）积极争取生态美丽家园建设，完成居民区无违建村居创建工作。
48）上海市市容环境状况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确保达到“尚可”水平，力争达到“良好”水平。
	47）持续推进生态美丽家园建设，成熟一个建设一个。
48）上海市市容环境状况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确保达到“尚可”水平，力争达到“良好”水平。
	47）持续推进生态美丽家园建设，成熟一个建设一个，创建成1个以上“生态美丽家园”精品小区。
48）上海市市容环境状况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确保达到“尚可”水平，力争达到“良好”水平。
	

	Ⅰ-2
美丽
	Ⅱ-6
社会风尚优良
	Ⅲ-18
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49）理想信念教育主题宣讲每年举办不少于30场次（自选指标） 50）党团员接受党的理论知识教育培训全年不少于12次（自选指标）；
51）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确保党员集中学习培训不少于32学时/年（自选指标）。
	49）全年举办理想信念教育主题宣讲不少于30场次。
50）党团员接受党的理论知识教育培训全年不少于12次。
51）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确保党员集中学习培训不少于32学时/年。
	49）全年举办理想信念教育主题宣讲不少于30场次。
50）党团员接受党的理论知识教育培训全年不少于12次。
51）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确保党员集中学习培训不少于32学时/年。
	49）全年举办理想信念教育主题宣讲不少于30场次。
50）党团员接受党的理论知识教育培训全年不少于12次。
51）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确保党员集中学习培训不少于32学时/年。
	党群办

	
	
	Ⅲ-1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人心
	5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占沿街广告比例不少于80%（自选指标）；
53）居民对“我们的节日”主题系列活动知晓度达到100%，参与率达到60%（自选指标）； 
54）居民对所在社区居规民约熟知率达到90%以上（自选指标）；
55）每年举办“好家风好家训”主题文明家庭建设教育不少于10场次（自选指标）；
56）每季度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事迹巡展宣讲活动至少1次（自选指标）；
57）每年举办各类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演出不少于5场次（自选指标）。
	5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占沿街广告比例不少于80%。
53）居民对“我们的节日”主题系列活动知晓度达到80%，参与率达到50%。
54）居民对所在社区居规民约熟知率达到90%以上。
55）开展好媳妇座谈会、金秋金婚茶话会等活动传承好家风好家训，确保2018年度“好家风好家训”主题文明家庭建设教育不少于10次。
56）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事迹巡展宣讲活动。
57）举办各类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演出全年不少于5场次。
	5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占沿街广告比例不少于80%。
53）居民对“我们的节日”主题系列活动知晓度达到90%，参与率达到55%。
54）居民对所在社区居规民约熟知率达到95%以上。
55）开展“好家风好家训”主题文明家庭建设教育不少于10次。
56）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事迹巡展宣讲活动。
57）举办各类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演出全年不少于5场次。
	5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占沿街广告比例不少于80%。
53）居民对“我们的节日”主题系列活动知晓度达到95%以上，参与率达到60%。
54）居民对所在社区居规民约熟知率达到100%。
55）开展“好家风好家训”主题文明家庭建设教育不少于10次。
56）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事迹巡展宣讲活动。
57）举办各类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演出全年不少于5场次。
	

	
	
	Ⅲ-20
文明道德蔚然成风
	58）社区居民对市级先进典型人物事迹的知晓率达到90%以上（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标准为80%）；
59）居民自觉遵守“新七不规范”，知晓率达到80%以上（自选指标）；
60) 每年新增区级“五星级文明户”不少于100户，区级文明家庭不少于2户（自选指标）；
61）区级文明小区创建成功率达到100%，每轮增创成功市级文明小区1个（自选指标）；
62）每轮增创成功区级文明单位2家、市级文明单位1家（自选指标）。
	58）社区居民对市级先进典型人物事迹的知晓率达到90%以上。
59）居民自觉遵守“新七不规范”，知晓率达到80%以上。
60）全年获评区级文明家庭不少于2户。
61）2018年申报市级文明小区1个。
62）年内成功增创区级文明单位2家、市级文明单位1家。
	58）社区居民对市级先进典型人物事迹的知晓率达到90%以上。
59）居民自觉遵守“新七不规范”，知晓率达到90%以上。
60）全年获评区级文明家庭不少于2户。
61）2019年内增创成功市级文明小区1个。
62）年内成功新申报区级文明单位1家、市级文明单位1家。
	58）社区居民对市级先进典型人物事迹的知晓率达到90%以上。
59）居民自觉遵守“新七不规范”，知晓率达到95%。
60）全年获评区级文明家庭不少于2户。
61）2020年内申报市级文明小区1个
62）年内成功增创区级文明单位1家、市级文明单位1家。
	党群办

	
	
	
	63）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自选指标）。
	63）大力推进婚丧喜庆移风易俗工作。指导居委建立“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并把移风易俗纳入居民公约的主要内容，自办酒水指导率达100%，居民对移风易俗工作知晓率达100%，达到率60%以上。
	63）巩固已有成效，全面推进提升，自办酒水指导率达100%，市民对移风易俗工作知晓率达100%，达到率80%以上。
	63）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自办酒水指导率达100%，达到率100%，移风易俗、遏制陋习成为人们群众的自觉行动，绿色生态、勤俭节约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价值遵循。
	党群办
事务办

	
	
	Ⅲ-21
社区人际关系和谐互助
	64）社区互助团队数达300个以上，居民参与人数占实有人口数比例达到50%以上（自选指标）；
65）居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率大于95%（出自上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为90%）；
66）每年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300场次（自选指标）；
67）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比常住适龄人口大于10%，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80%以上，注册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不少于30小时（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标准依次为10%、70%、25小时）；
68）各居民区道德点评台运转有效，平台化解居民矛盾有效率达到95%以上（自选指标）。
	64）社区互助团队数达300个以上，居民参与人数占实有人口数比例达到50%以上。
65）居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率大于95%。
66）年内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300场次。
67）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比常住适龄人口大于10%，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80%以上，注册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不少于30小时。
68）各居民区道德点评台运转有效，平台化解居民矛盾有效率达到95%以上。
	64）社区互助团队数达300个以上，居民参与人数占实有人口数比例达到50%以上。
65）居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率大于95%。
66）年内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300场次。
67）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比常住适龄人口大于13%，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85%以上，注册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不少于35小时。
68）各居民区道德点评台运转有效，平台化解居民矛盾有效率达到95%以上。
	64）社区互助团队数达300个以上，居民参与人数占实有人口数比例达到50%以上。
65）居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率大于95%。
66）年内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300场次。
67）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比常住适龄人口大于15%，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90%以上，注册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不少于40小时。
68）各居民区道德点评台运转有效，平台化解居民矛盾有效率达到95%以上。
	党群办

	Ⅰ-2
美丽
	Ⅱ-6
社会风尚优良
	Ⅲ-21
社区人际关系和谐互助
	69)居民积极参与扶贫帮困、救灾捐赠和慈善捐助等互助互济活动，参与率达到35%以上（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69）居民积极参与扶贫帮困、救灾捐赠和慈善捐助等互助互济活动，参与率达到35%以上。
	69）组织居民积极参与扶贫帮困、救灾捐赠和慈善捐助等互助互济活动，健全各种帮困、捐赠等工作机制，参与率达到38%以上。
	69）组织居民积极参与扶贫帮困、救灾捐赠和慈善捐助等互助互济活动，健全各种帮困、捐赠等工作机制，参与率达到40%以上。
	事务办

	Ⅰ-3
幸福
	Ⅱ-7
社会秩序良好
	Ⅲ-22
社会治安长治久安
	70）治安视频监控体系全面建成，实现全镇重点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自选指标）；
71）加强群防群治守护网建设，实现群防群治工作全覆盖 （出自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创建指标，标准相同）；
72）严格居住证核发，来沪人员服务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有效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自选指标）；
73）加强吸毒人员管控，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达到92%以上，社会面戒毒康复人员就业率达到50%以上（出自区考核指标，标准相同）；
74）坚决查处传播淫秽、暴力、封建迷信的渠道和场所，“黄、赌、毒”案件发生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75）入室盗窃案件发生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出自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创建标准，标准相同）；
76）每年由民事转为刑事案件数量少于2起，无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为两年测评周期内少于3起）；
77）确保成功续创市级平安示范社区，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报警类110下发数万人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创建工作知晓率、参与率逐年上升（出自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创建指标，标准相同）；
78）及时处置邪教等非法、违法宗教活动，确保无邪教事件发生（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指标，标准相同）；
79）文明出行、交通有序，交通事故发生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出自上海市文明城区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80）初次信访交办件化解率达到100%（出自区信访工作考核指标，标准相同）；
81）无责任范围内因处置不及时、工作不到位而引发的去京、去市越级非访事件发生（出自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创建标准，标准相同）。
	70）根据区“雪亮工程”建设安排部署，抓好分步推进，争取年内完成镇、居二级综治中心视频监控分中心建设50%。
71）加强群防群治守护网建设，实现群防群治工作全覆盖。
72）严格居住证核发，来沪人员服务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有效控制常住人口规模。
73）加强吸毒人员管控，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达到92%以上，社会面戒毒康复人员就业率达到50%以上。
74）坚决查处传播淫秽、暴力、封建迷信的渠道和场所，“黄、赌、毒”案件发生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75）入室盗窃案件发生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76）年内由民事转为刑事案件数量少于2起，无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
77）创成市级平安示范社区，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报警类110下发数万人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创建工作知晓率、参与率逐年上升。
78）及时处置邪教等非法、违法宗教活动，确保无邪教事件发生。
79）文明出行、交通有序，交通事故发生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80）创建“三无”信访街镇。
81）无责任范围内因处置不及时、工作不到位而引发的去京、去市越级非访事件发生。
	70）在2018年基础上再完成镇、居二级综治中心视频监控分中心建设50%。
71)争取再创两个群防群治守护网示范点。
72）严格居住证核发，来沪人员服务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有效控制常住人口规模。
73）加强吸毒人员管控，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达到92%以上，社会面戒毒康复人员就业率达到50%以上。
74）坚决查处传播淫秽、暴力、封建迷信的渠道和场所，“黄、赌、毒”案件发生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75）入室盗窃案件发生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76）年内由民事转为刑事案件数量少于2起，无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
77）续创市级平安示范社区，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报警类110下发数万人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创建工作知晓率、参与率逐年上升。
78）及时处置邪教等非法、违法宗教活动，确保无邪教事件发生。
79）文明出行、交通有序，交通事故发生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80）续创“三无”信访街镇。
81）无责任范围内因处置不及时、工作不到位而引发的去京、去市越级非访事件发生。
	70）全面完成“雪亮工程”的运行、管理、养护等目标要求。
71）群防群治守护网示范点创建全部达标。
72）严格居住证核发，来沪人员服务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有效控制常住人口规模。
73）加强吸毒人员管控，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达到95%以上，社会面戒毒康复人员就业率达到50%以上。
74）坚决查处传播淫秽、暴力、封建迷信的渠道和场所，“黄、赌、毒”案件发生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75）入室盗窃案件发生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76）年内由民事转为刑事案件数量少于2起，无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
77）续创市级平安示范社区，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报警类110下发数万人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创建工作知晓率、参与率逐年上升。
78）及时处置邪教等非法、违法宗教活动，确保无邪教事件发生。
79）文明出行、交通有序，交通事故发生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80）续创“三无”信访街镇。
81）无责任范围内因处置不及时、工作不到位而引发的去京、去市越级非访事件发生。
	稳定办

	
	
	Ⅲ-23
社会治理卓有成效
	82）强化党建引领区域共治，健全镇居两级区域化党建组织体系，完善自下而上的社区共治议题形成机制，实施服务清单双向认领制度，实现社区与驻区单位双向服务、共建共享（出自上海市社会治理“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
	82）深化完善新海镇区域化党建实施方案，定期开展好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
	82）立足区域实际，结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和2021年中国花博会举办，拓展延伸活动项目和内容，推出一批符合农场特点、具有新海特色、顺应生态建设发展的共治项目。
	82）广泛吸纳区域共治力量，依托党建服务中心、站、点和网格化平台，打造形成区域共建共享型服务平台。
	党群办

	
	
	
	83）提高居民自治能力，完善以居民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居委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治理框架，健全自下而上的议题形成机制和居委会工作评价体系，有序引导居民参与自治事务（出自上海市社会治理“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
	83）完成居委会换届选举，推进居委会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行“全岗通”。加强对居民公约的工作指导，不断深化“四议两公开”“三会”制度，持续激发“一居一品”自治项目活力；积极推进睦邻点建设；成立乡贤理事会，引导乡贤参与社会治理。
	83）持续推进居委会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居民自治能力，深化“一居一品”自治项目内涵，打造项目升级版。积极培育示范睦邻点。
	83）持续推进居委会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居民自治能力，依托睦邻点打造精品自治项目。
	事务办
党群办

	Ⅰ-3
幸福
	Ⅱ-7
社会秩序良好
	Ⅲ-23
社会治理卓有成效
	84）加强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和培育，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发展，居民对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满意率不低于90%（出自上海市社会治理“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
	84）大力培育能够提供专业化、社会化、差异化服务的社区生活服务类、社区公益慈善类、社区文体活动类、社区专业调处类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类五类社会组织，全年培育不少于2家。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发展，居民对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满意率不低于90%。
	84）全年培育社会组织不少于1家。不断提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功能，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服务和引导，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发展，居民对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满意率不低于90%。
	84）全年培育社会组织不少于1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推进社会组织达标建设工作。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发展，居民对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满意率不低于90%。
	事务办

	
	
	
	85）做实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升级版，从管理资源、工作内容、参与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全覆盖、全方位、全参与、全天候”的一站式“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智能化水平（出自上海市社会治理“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
	85）持续推进网格中心大数据建设，推动居民区视频监控、公安视频监控等多网融合，不断拓展网格巡查工作内容，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智能化水平。
	85）持续推进网格中心大数据建设，推动居民区视频监控、公安视频监控等多网融合，不断拓展网格巡查工作内容，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智能化水平。
	85）持续推进网格中心大数据建设，推动居民区视频监控、公安视频监控等多网融合，不断拓展网格巡查工作内容，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智能化水平。
	规保办

	
	
	Ⅲ-24
法治建设不断深入
	86）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每月不少于1次（自选指标）；
87）积极开展进大墙帮教活动，每年不少于2次（自选指标）；
88）积极落实法律援助站点标准化建设，提高援助质量；人民调解调结率100%，调解成功率不低于90%（出自区司法局考核指标，标准相同）；
89）社区矫正人员参与集中教育时间每月不少于8小时，参加社区服务时间每月不少于8小时，社区矫正人员无重犯（出自区司法局考核指标，标准相同）；
90）建立健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消费者权益投诉案件办结率为100%（自选指标）。
91）加强社区法治建设。
	86）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每月不少于1次。
87）积极开展进大墙帮教活动，年内不少于2次。
88）积极落实法律援助站点标准化建设，提高援助质量。人民调解调结率100%，调解成功率不低于90%。
89）社区矫正人员参与集中教育时间每月不少于8小时，参加社区服务时间每月不少于8小时，社区矫正人员无重犯。
90）建立健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消费者权益投诉案件办结率为100%。
91）打造公共法律服务点，深化安置帮教基地建设。
	86）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每月不少于1次。
87）积极开展进大墙帮教活动，年内不少于2次。
88）积极落实法律援助站点标准化建设，提高援助质量。人民调解调结率100%，调解成功率不低于90%。
89）社区矫正人员参与集中教育时间每月不少于8小时，参加社区服务时间每月不少于8小时，社区矫正人员无重犯。
90）建立健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消费者权益投诉案件办结率为100%。
91）打造长征法治广场，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86）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每月不少于1次。
87）积极开展进大墙帮教活动，年内不少于2次。
88）积极落实法律援助站点标准化建设，提高援助质量。人民调解调结率100%，调解成功率不低于90%。
89）社区矫正人员参与集中教育时间每月不少于8小时，参加社区服务时间每月不少于8小时，社区矫正人员无重犯。
90）建立健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消费者权益投诉案件办结率为100%。
91）试点法治社区建设，争创市级法治示范社区。
	稳定办

	
	
	
	92）深化依法行政，严格落实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清单，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行政执法人员持证率达到100%，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水平不断提升，确保出现的行政涉诉案件无败诉（出自区法制办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内容,标准相同）。
	92）深化依法行政，严格落实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清单，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行政执法人员持证率达到100%，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水平不断提升，确保出现的行政涉诉案件无败诉。
	92）深化依法行政，严格落实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清单，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行政执法人员持证率达到100%，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水平不断提升，确保出现的行政涉诉案件无败诉。
	92）深化依法行政，严格落实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清单，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行政执法人员持证率达到100%，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水平不断提升，确保出现的行政涉诉案件无败诉。
	办公室

	
	
	Ⅲ-25
公共安全形势稳定可控
	93）六小行业治理卓有成效，业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依法规范、文明有序（出自区级考核内容，标准相同）；
94）集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年报告发生率5例以下/10万人，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出自崇明区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行动方案，标准相同）；
95）巩固市级食品安全示范镇创建成果，市民对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满意度达到80%以上（出自崇明区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行动方案，标准为70%以上）。
	93）六小行业治理卓有成效，业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依法规范、文明有序。
94）集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年报告发生率5例以下/10万人，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95）巩固市级食品安全示范镇创建成果，市民对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满意度达到80%以上。
	93）六小行业治理卓有成效，业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依法规范、文明有序。
94）集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年报告发生率5例以下/10万人，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95）巩固市级食品安全示范镇创建成果，市民对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满意度达到82%以上。
	93）六小行业治理卓有成效，业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依法规范、文明有序。
94）集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年报告发生率5例以下/10万人，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95）巩固市级食品安全示范镇创建成果，市民对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满意度达到85%以上。
	事业办

	
	
	
	96）无重大动物疫病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自选指标）；
97）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在生产安全事故风险预警控制目标综合调控范围之内（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98）巩固国家级安全社区建设成果，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自选指标）。
	96）无重大动物疫病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97）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在生产安全事故风险预警控制目标综合调控范围之内。
98）巩固国家级安全社区建设成果，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
	96）无重大动物疫病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97）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在生产安全事故风险预警控制目标综合调控范围之内。
98）巩固国家级安全社区建设成果，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
	96）无重大动物疫病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97）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在生产安全事故风险预警控制目标综合调控范围之内。
98）巩固国家级安全社区建设成果，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
	经济办

	Ⅰ-3
幸福
	Ⅱ-8
公共服务完善
	Ⅲ-26
教育事业优质发展
	99）完成新海幼儿园标准化建设，改善幼儿入园条件（自选指标）；
100）抓好学校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和巩固率保持100%；义务教育市民满意率达到80%以上（出自2018年教育《目标责任书》、上海市文明城区测评体系，与考核指标相同）；
101）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每年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不少于5次（出自2018年教育《目标责任书》，标准为不少于4次）；
102）加强未成年人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刑事率控制在2‱以内（出自2018年教育《目标责任书》，标准为5‱）；
103）巩固上海市学习型社区创建成果，做好老年人学习型团队星级评定工作，力争培育五星级老年人学习型团队1支（自选指标）。
	99）启动新海幼儿园标准化建设，并完成主体结构建设。
100)抓好学校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和巩固率保持100%；义务教育市民满意率达到80%以上。
101)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年内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不少于5次。
102)加强未成年人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刑事率控制在2‱以内。
103)新增3个以上星级老年人学习型团队。
	99）完成新海幼儿园标准化建设，并投入运营。
100)抓好学校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和巩固率保持100%；义务教育市民满意率达到82%以上。
101)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年内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不少于5次。
102)加强未成年人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刑事率控制在2‱以内。
103)新增3个以上星级老年人学习型团队。
	99）持续加强幼儿园规范管理，促进幼儿园特色发展。
100)抓好学校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和巩固率保持100%；义务教育市民满意率达到85%以上。
101)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年内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不少于5次。
102)加强未成年人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刑事率控制在2‱以内。
103)新增3个以上星级老年人学习型团队。
	事业办

	
	
	Ⅲ-27
社区文化繁荣发展
	104）完成有线电视数字化改造（自选指标）；
105）到2020年，实现光网全覆盖（出自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标准相同）；
106）持续办好市民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打造新海文化艺术节等传统文化品牌，每年打造精品节目2个（自选指标）；
107）每年创作新媒体文化作品不少于1个，与时俱进提高社区文化工作水平（自选指标）；
108）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占社区人口比例达到3‰。（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为达到2‰）。
	104)完成有线电视数字化改造。
105)配合推进光网全覆盖工作。
106)举办2018年新海文化艺术节。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改革开放40周年、建镇10周年主题活动，创作小戏小品、曲艺等作品，自创节目不少于2个。
107)创作新媒体文化作品不少于1个，与时俱进提高社区文化工作水平。
108)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占社区人口比例达到3‰。
	104)持续加强有线电视服务管理。
105)配合推进光网全覆盖工作。
106)举办2019年新海文化艺术节。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创作精品节目2个。
107)创作新媒体文化作品不少于1个，与时俱进提高社区文化工作水平。
108)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占社区人口比例达到3‰。
	104)持续加强有线电视管服务管理。
105)实现光网全覆盖。
106)举办2020年新海文化艺术节。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创作精品节目2个。
107)创作新媒体文化作品不少于1个，与时俱进提高社区文化工作水平。
108)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占社区人口比例达到3‰。
	事业办

	
	
	Ⅲ-28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显著提升
	109）完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区改造及各分中心修缮工程（自选指标）；
110）推进家庭医生签约，重点人群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力争达到65%以上，其中80岁以上老人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100%（出自2017年崇明区卫生计生工作要点，标准依次为60%、100%）；
11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群众满意率达到90%以上（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为85%）；
112）通过国家卫生镇复审，积极争创市级健康镇，每年开展健康促进主题活动不少于5次（自选指标）。
	109)继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区改造。
110)推进家庭医生签约，重点人群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力争达到65%以上，其中80岁以上老人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100%。
11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群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112)做好国家卫生镇复审准备工作，积极申报市级健康镇，开展健康促进主题活动不少于5次。
	109)继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区改造。
110)推进家庭医生签约，重点人群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力争达到68%以上，其中80岁以上老人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100%。
11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群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112)完成国家卫生镇复审工作，开展健康促进主题活动不少于5次。
	109)完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区改造。
110)推进家庭医生签约，重点人群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力争达到70%以上，其中80岁以上老人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100%。
11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群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112)持续巩固国家卫生镇创建成果，开展健康促进主题活动不少于5次。
	

	Ⅰ-3
幸福
	Ⅱ-8
公共服务完善
	Ⅲ-29
社会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113）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有序推进,居民充分就业，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不少于80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区下达指标（640人）以内(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年新增就业人数不少于75人，登记失业人数标准相同)；
114）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实现特困人员供养全覆盖（出自区级工作要求，标准相同）；
115）社会救助机构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达到90分以上（出自上海市文明镇测评体系和崇明区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90分以上为优秀）；
116）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规范化建设达标评估良好，居民城保、居保参保率达到98%以上，居民对镇内社保满意率达到90%以上（出自上海市文明社区测评体系，标准相同）；
117）深入推进老年宜居社区建设，全面完成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加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全镇养老服务体系管理人员培训率达100%，养老护理员初级护理证持证率达到100%，养老床位占社区老年人总数的4%，建成医养结合床位50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社区养老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出自崇明区“十三五”规划纲要和新海镇老龄事业发展意见，标准相同）；
118）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覆盖率达到100%，残疾人康复服务有效率达到90%以上（出自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标准相同）；
119）落实廉租房、公租房和共有产权保障房政策（出自崇明区“十三五”规划纲要，标准相同）。
	113)加强公益性劳动组织正规化、规范化建设，积极开发拓展生态就业岗位。巩固创业型城区创建成果,居民充分就业，年内新增就业人数不少于80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区下达指标（640人）以内。
114)按照本市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保障政策，认真做好申请、初核等工作。符合条件的低保、低收入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实现特困人员供养全覆盖。
115)社会救助机构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达到90分以上。
116)积极推进和落实市政府提出的“全市通办”的要求，加强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规范化建设，达标评估良好，居民城保、居保参保率达到98%以上，居民对镇内社保满意率达到90%以上。
117)持续推进老年宜居社区建设，全面完成红星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验收工作，并积极引入社会组织实施专业化管理运营，启动长征、跃进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前期准备工作。探索建立科技助老平台。加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全镇养老服务体系管理人员培训率达100%，养老护理员初级护理证持证率达到100%，养老床位占社区老年人总数的4%，建成医养结合床位50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社区养老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118)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覆盖率达到100%，残疾人康复服务有效率达到90%以上。
119)落实廉租房、公租房和共有产权保障房政策。
	113)积极开发拓展生态就业岗位。巩固创业型城区创建成果,居民充分就业，年内新增就业人数不少于80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区下达指标（640人）以内。
114)按照本市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保障政策，认真做好申请、初核等工作。符合条件的低保、低收入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实现特困人员供养全覆盖。
115)社会救助机构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达到90分以上。
116)积极推进和落实市政府提出的“全市通办”的要求，加强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规范化建设，达标评估良好，居民城保、居保参保率达到98%以上，居民对镇内社保满意率达到90%以上。
117)持续推进老年宜居社区建设，引导红星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发挥辐射作用，探索实施“健康养老、文化悦老、科技助老”服务，力争启动长征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加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全镇养老服务体系管理人员培训率达100%，养老护理员初级护理证持证率达到100%，养老床位占社区老年人总数的4%，建成医养结合床位50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社区养老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118)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覆盖率达到100%，残疾人康复服务有效率达到90%以上。
119)落实廉租房、公租房和共有产权保障房政策。
	113)积极开发拓展生态就业岗位。巩固创业型城区创建成果,居民充分就业，年内新增就业人数不少于80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区下达指标（640人）以内。
114)按照本市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保障政策，认真做好申请、初核等工作。符合条件的低保、低收入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实现特困人员供养全覆盖。
115)社会救助机构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达到90分以上。
116)积极推进和落实市政府提出的“全市通办”的要求，加强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规范化建设，达标评估良好，居民城保、居保参保率达到98%以上，居民对镇内社保满意率达到90%以上。
117)持续推进老年宜居社区建设，力争建成长征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启动跃进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打造一个为老服务精品项目，全面推进为老服务工作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加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全镇养老服务体系管理人员培训率达100%，养老护理员初级护理证持证率达到100%，养老床位占社区老年人总数的4%，建成医养结合床位50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社区养老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118)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覆盖率达到100%，残疾人康复服务有效率达到90%以上。
119)落实廉租房、公租房和共有产权保障房政策。
	事务办

	
	
	
	
	
	
	
	

	
	
	
	120）配合光明集团长江总公司加快完成旧住房改造工程（自选指标）。
	120)推进新海三村、开沙新村旧住房综合改造工程。
	120)推进新海三村、开沙新村旧住房综合改造工程。
	120)推进新海三村、开沙新村旧住房综合改造工程。
	规保办

	
	Ⅱ-9
经济健康发展
	Ⅲ-30
生态农业不断做强
	121）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面积占农作物生产面积的比例达到95%以上（出自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标准为90%）。
	121)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面积占农作物生产面积的比例达到95%以上。
	121)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面积占农作物生产面积的比例达到95%以上。
	121)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面积占农作物生产面积的比例达到95%以上。
	经济办

	
	
	Ⅲ-31
医药健康产业初具规模
	122）支持医药企业新药研发和投产，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医药健康产业园”雏形（自选指标）。
	122)支持医药企业新药研发和投产，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医药健康产业园”雏形。
	122)支持医药企业新药研发和投产，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医药健康产业园”雏形。
	122)支持医药企业新药研发和投产，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医药健康产业园”雏形。
	

	
	
	Ⅲ-32
休闲旅游业蓬勃发展
	123）支持“光明·田缘”项目有序推进，力争到2020年把我镇打造成为休闲旅游特色小镇（自选指标）。
	123）指导、支持“光明·田缘”项目建设和运行。
	123）指导、支持“光明·田缘”项目建设和运行。
	123）指导、支持“光明·田缘”项目建设和运行。
	

	
	
	Ⅲ-33
新兴产业发展呈现活力
	124）鼓励和支持各类新兴产业发展，在文化创意、旅游+等新兴产业中形成产业规模雏形（自选指标）。
	125）鼓励和支持各类新兴产业发展，在文化创意、旅游+等新兴产业中形成产业规模雏形。
	124）鼓励和支持各类新兴产业发展，在文化创意、旅游+等新兴产业中形成产业规模雏形。
	124）鼓励和支持各类新兴产业发展，在文化创意、旅游+等新兴产业中形成产业规模雏形。
	

	
	
	Ⅲ-34
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125）每年实现镇级可支配财政收入增长达到20%以上（出自区级考核指标，标准为11%）。
	125）2018年实现镇级可支配财政收入增长达到20%以上。
	125）2019年实现镇级可支配财政收入增长达到20%以上。
	125）2020年实现镇级可支配财政收入增长达到20%以上。
	




